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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俊涛 李想

通 讯 员 黄耿鑫 文/图

前段时间，洪梅镇68岁的姚振林
一直在为孩子们准备一个惊喜。

为了这个惊喜，他默默斥资20多
万元，将自家一个闲置的厂房装修成

活动室。短短7天，装修完工，桌椅、冰
箱、储物柜……姚振林把所能想到的

物品也全部配齐。

“场所升级了！”待洪梅镇南音公

益培训第二期开课前，姚振林这才将

准备好的惊喜告诉大家。

原来，姚振林准备的惊喜，就是为

洪梅镇南音公益培训班无偿提供活动

场所。而去年，姚振林也永久捐出自

家800多平方米房子，用作洪梅志愿者
协会新起点书苑（详见本报2020年9

月15日N1版）。

短短7天

闲置厂房变精装活动室

“三千两金费去尽空，今旦流落只

苏州……尾部要唱长一点，你们听我

示范一下。”19日，在洪梅志愿者协会
文艺宣传服务队活动室内，南安市咏

吟女子南乐坊的老师王超玲在台上教

学员们唱南音。

台下，60多名来自洪梅的学员在
认真听讲。随着老师示范完毕，学员

们捧着词谱，打着节拍，唱了起来。

王超玲从事南音教学已有12年，
她说这是她见过条件最好的南音公益

培训基地。“姚振林老人家这么热心办

公益，我也会认真教南音。”

“感谢姚爷爷给大家提供这么好

的环境。”14岁学员陈诗莹是洪梅中心
小学6年级学生，说起报名学南音，她

特别高兴。

虽然室外天气炎热，但活动室却温

度适宜。明亮的吊顶、典雅的红色木地

板，200多平方米的活动室还配备了100
张椅子、2台水冷风扇、4台立式空调、1
张移动式乐器储物柜、1台冰箱、1套红
木茶桌椅、1间洗手间、1间厨房等。

这么高规格的活动室不是凭空而

成的。谁能想到，在十几天前，这里还

是一间空空如也的旧厂房。

洪梅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黄种

香告诉记者，早前，在协会换届时有一

场南音表演。姚振林看到后，便和大

家商量，开设一个南音公益培训班，经

费由他来出。

“只要学生能学好南音，经费多少

都不是问题。”姚振林说到做到，立马

捐了2万元给洪梅志愿者协会，用作南
音公益培训经费。

6月5日，南音公益培训班便在新
起点书苑上了第一期课程。

当时，就有60多名小学生报名参
加，整个培训室都满座了。原本应该高

兴的姚振林，却皱起了眉头，但什么也

没说。原来第一期开课后，他发现培训

室里声音太大，影响到了正在外面阅览

室读书的学生。“不行，这样适得其反。”

姚振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忽

然，他想起了在100米外，有一处自家闲
置的厂房。“培训班可以搬到那里去！”

可那里是土坯房，除了水泥地外，

别无他物。姚振林想都没想，便默默地

斥资20多万元，对旧厂房进行精装修。
“等到6月12日南音公益培训班

第二期要开课时，姚先生才告诉大家，

场所升级了。”洪梅志愿者协会执行会

长陈志权笑着说，学员们在新的地方

上了第二期南音培训课，大家对这个

新场所很满意，当时，姚振林还买了两

台大型水冷风扇降温。

“水冷风扇仍然不够制冷效果，应

该再买4台空调。”第二期培训结束后，
姚振林又提出了新建议。就这样，活

动室再次得到提级改造。

凡事亲力亲为

姚振林带来的惊喜不断

19日，在第三期培训课上，记者发现，
60多名学员都光着脚丫坐在台下听课。

“姚爷爷早上花了3个小时帮忙清
洗活动室，我们听说后，都自觉地脱掉

鞋子，怕踩脏了地板。”学员陈诗莹说。

原来，当天上午，当4台空调安装
好后，姚振林便和3名志愿者一起打扫
活动室。

志愿者吴珠凰说，姚振林虽然年

事已高，但他仍不停地帮忙清扫场

地。3个小时，姚振林忙得汗流浃背，
终于在下午开课前，将场地拖洗得一

干二净。“我们这些年轻人，跟在他身

边，都觉得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从南音开课第一期到现在第三

期，姚先生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惊喜。”陈

志权说，开课地点从新起点书苑多媒体

室搬到他自家厂房；为了装修活动室，

他自己开皮卡车去洪濑买材料；厂房四

周没有安装门，他就自己买材料自己安

装门，自己电焊切割工作台……在姚振

林的用心之下，南音活动室一直不断升

级，南音学习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据悉，洪梅志愿者协会南音公益

培训课在每周六19点至21点开课，虽
然已经开课第三期，但是仍有不少学

生报名参加。

本报讯（记者 庄晓丽）为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部署，21
日，南安市委书记林荣忠带队调研老

旧小区改造情况。

林荣忠一行首先来到溪美第二

市场，了解第二市场改造情况。溪美

第二市场始建于1989年，占地面积
3254平方米，建筑面积2430平方
米。过去，由于历史因素制约，溪美

第二市场设施陈旧，环境脏乱，极不

符合市区现代农贸市场的要求。近

年，南安市启动对第二市场的改造，

按农贸市场标准进行门面、摊位、道

路、排水、消防、配套及形象进行改

造，使第二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林荣忠指出，安全无小事，市场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管理要求，做好

出入人员的登记、测温和经营场所消

毒等工作，重视市场重点区域、摊位

的消杀工作，保持市场干净整洁，为

市民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要对市场周边住宅小区的水电、消防

设施进行全面摸排，了解电力负荷和

电力设施完好情况，并及时对外露电

力线路进行套管，确保用电安全。

当天，林荣忠一行还到旧教师

新村住宅区开展调研。该小区建成

于上世纪90年代，共有5幢建筑，涉
及住户149户，目前正在进行小区改
造，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雨污分流、小

区道路路面、消防设施、大门围墙、

部分绿化等。

林荣忠表示，老旧小区改造是一

项惠民利民的工程，是满足市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具体行动。老旧

小区改造既要综合考量，又要注重细

节，对整个小区的各种潜在安全隐患

进行摸排、解决，要注重对住户进行安

全知识培训，保障住户的生命安全。

副市长王端峰陪同。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为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部署，21
日，南安市市长张桂森带队开展安全

检查和调研申遗有关工作情况。

当天，张桂森一行先后走访了丰

州九日山、官桥蔡氏古民居，实地了解

申遗有关工作情况。九日山祈风石刻

作为泉州22个申遗点之一，张桂森强
调，要统筹提升运营与文物安全管控

力度，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

文物保护、交通优化、“僵尸车”清退、

标识校对等工作，为游客提供良好旅

游环境，做到“画龙点睛”；要强化环境

卫生整治，细化部门分工，明确责任事

项，确保形成责任闭环；要注重历史呈

现，针对不同人群，分门别类做好讲解

服务，并进一步挖掘海丝文化，为世界

海丝文化研究作出贡献；要树牢安全

底线，做好交通、燃气、用电、管线等隐

患点梳理，规范周边摊贩经营活动，确

保不出纰漏。在蔡氏古民居，张桂森

要求围绕消防、用电、管线等重点部

位，从严从细排查隐患，切实抓好安全

生产；要严格把关植绿树种，实行专人

专项管理，有效提升绿化景观效果。

张桂森一行还检查了南安市燃气

有限公司储配站，深入了解燃气使用、

管网设施以及相关安全生产制度落实

情况。张桂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保持高压态势，全面开展

全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小

区、企业、城市综合体、餐饮场所等燃

气使用终端排查力度，做好信息留档，

并限期拆除储配站周边安全距离内的

隐患建筑，确保隐患及时见底清零。

副市长王端峰、周全陪同。

既要综合考量又要注重细节 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南安市领导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南安市领导开展安全检查和调研申遗有关工作情况

捐2万元活动经费，花20万元将旧厂房改造成活动室，自己买材料、电焊切割、清扫场地……

短短7天 姚振林为孩子们备了一份大礼

在教室后方静静着看孩子们的姚振林。

■本报记者 李贵灵

21日下午，泉州召开《泉州市机动车停
车管理条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

布会。

记者获悉，《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经
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通过，于2021年4月1日经福建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批准，将于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此次《条例》的制定，紧盯机动车“停车难、

停车乱”的现象，结合泉州市实际，共设六章四

十八条，对泉州市的停车场规划与建设、停车泊

位、停车行为的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以“法”的形

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明确停车资源供给

关于停车资源供给方面的规定，是《条例》

的一大亮点。《条例》围绕停车资源不足、分布

不均衡的问题，明确了停车场供给原则，停车

场实行分类定位、差别供给，适度满足居住停

车需求，适度控制出行停车需求。《条例》还明

确规定了公共交通枢纽站、公共场所和服务窗

口单位的办公场所、大中型经常场所等三类场

所应按照停车泊位配建标准和设计规范配建

和补建停车泊位。

为破解重点区域停车难题，《条例》规定，县

（市、区）人民政府对老旧居住小区、医院、学校、

服务窗口单位等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应

当按照一点一策要求，制定停车解决方案。停

车泊位确实无法满足需求的，在不影响道路通

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周边支路及其等

级以下道路设置道路停车泊位，明示临时停车

时段。

《条例》理顺了停车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市、

县（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各相关职能部门

的管理职责，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倡导绿色

出行。鼓励市民采用公共交通或者非机动车出

行，在停车资源供给方面，强调“适度满足居住

停车需求，适度控制出行停车需求”。居住单位

内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车位、车库，建设单位

应当首先满足小区业主的停车需求，进一步保

证小区业主合法权益。

盘活现有停车资源

《条例》对机动车停放原则、禁停路段、禁止

行为、即停即走等都作了规定。其中，医院、学

校、车站等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周边，应当设置

即停即走临时停靠通道。机动车应当在临时停

靠通道内上下乘客，并即停即走。

盘活现有的停车位资源是解决停车难的好

方法。《条例》规定了道路红线外与建筑物之间

的公共空间、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未

投入使用的道路等场所，可以依法设置临时停

车场；鼓励单位、个人开展停车泊位有偿错时共

享；明确居住小区在满足小区业主停车需求的

情况下，经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业主

同意，可以将配建的停车泊位错时向社会开放，

并可以实行有偿使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废弃、闲置的机动

车停放在道路、广场、公共和临时停车场以及其

他公共区域。道路、广场、公共和临时停车场以

及其他公共区域的管理者，应当定期清理，通知

机动车所有人及时处理；机动车所有人未及时

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机动车拖

移至指定地点，并通知机动车所有人车辆停放

地点。

明确法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对

违法者给予处罚。

如：擅自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将停

车泊位据为专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擅自设置、撤除的，处一千五百

元罚款；据为专用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

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管理者）未按照要求

无偿开放数据接口，通过政务数据汇聚与共享

应用平台，向停车综合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提供

停车场及停车服务相关信息的，由城市管理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照规定时间、规定要求提供资料办理

备案或者补充备案手续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擅自将停车泊位据为专用的，罚500—1000元！

《泉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7月1日施行


